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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必須透過適時適地疏伐以維持健康。健全竹產業發展，帶

動竹林經營管理，有利國土保安及涵養水源 

竹子生長快速(3-4 年可成材利用)、再生性強，碳吸存的能力優

於樹木，已被視為永續發展的戰略性自然資源，未來因應國際

減碳趨勢，可扮演重要角色 

臺灣竹林面積約18.3萬公頃，占森林覆蓋面積8%，推估竹材的

蘊藏量約有15.8億支，且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除了兼具熱帶地區

之叢生型竹子及溫帶地區散生型竹子，氣候因素使竹材較其他國

家品質優良 

前言 



竹林生產規模小、工資及運輸成本高 
進口竹材價格低、國產原竹較難有合理價格，

農民經營意願低落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政策，竹材生產受影

響 

料源取得困難、生產成本高 
缺乏新技術導入與研發能量不足 

生產

端 

生活型態改變，降低對竹材利用 
消費者對竹產品認知不足、竹製品市場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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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端 

市場

端 

近年已有許多業者陳情此項產業危機，若無法盡速改善現況，恐將誘發
臺灣竹產業鏈崩解消失。 

問題分析 



規劃北、中、南、東竹林主要生產地區(農委會) 

輔導成立竹材生產合作社或團體、設立竹材產業創新技術

服務中心(農委會) 

開發省工省力採伐機械(輔具)與最佳採伐技術(塔式集材機

可減少桂竹採伐成本約2成)(農委會) 

修訂「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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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竹林經營成本、提高竹材生產 生產端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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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組化生產與分等模式(桂竹材分等可由每台斤4元

提升至9元)，並設立備料場或媒合平台(農委會) 

鼓勵竹產地設置初級加工場域，進行竹材抽條、剖竹、

裁切等(農委會) 

輔導加工廠模組化進行竹材加工處理（防腐、熱處理等）

並製作成規格竹材加工品 (經濟部) 

建立竹材加工剩餘資材回收機制、循環利用竹材資源

(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穩定料源供給、升級加工技術、開發竹材加值應用 加工端 

解決對策(續) 



木竹利用之永續性納入食農教育，以利向下札根(教育部、農委會) 

竹工藝技術傳承與創新、竹設計人材培育(文化部、農委會) 

公共工程帶頭，於各風景據點或原民聚落設立竹設施與建築(農委會、

交通部、內政部、原民會) 

規劃定期國內大型竹利用創新展會，或利用家具、建材等展售會推

廣臺灣竹材利用(經濟部、農委會) 

獎勵民間應用竹材室內裝修或興建竹建築 (農委會、內政部、原民會) 

竹材應用於建築之法規檢討與相關技術研究(內政部) 

成立農業與竹剩餘資材再製為生質能之示範場域(農委會、經濟部) 

適度提高生質物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經濟部) 

加強與國際竹類機構合作及竹材技術移轉，拓展國際市場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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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竹產製品、普及竹材教育與人才培訓 市場端 

解決對策(續) 



8 

相關部會分工與職掌 

生產端 

竹林生產區位資源盤點與經營管理 農委會 (土地主管機關配合辦理) 

扶植竹材生產合作社穩定竹材生產與供應 農委會 

建置竹材產業創新技術服務中心 農委會 

開發友善環境生產技術 農委會 

修訂「原住民禁伐補償條例」 原民會 

加工端 

建置竹材備料場及供需媒合平臺 農委會 

輔導加工廠製作規格竹材及設立示範場域 經濟部 

建立竹材加工剩餘資材回收機制及改善鍋爐設備 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 

市場端 

竹工藝技術傳承與竹設計人才培育 文化部、教育部、農委會 

公共工程帶頭使用竹材(竹設施、建築) 交通部、內政部、原民會、農委會 

獎勵民間應用竹建材或興建竹建築 農委會、內政部、原民會 

竹材應用於建築技術研究 內政部 

建置農業與竹剩餘資材之生質能示範場域 農委會、經濟部 

研議提高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經濟部、農委會 

解決對策(續) 



111-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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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生產量從每年54萬支提升至150萬支、生
產成本降低至少2成、竹材產值增加至少4成，
透過跨部會通力合作，重新串聯從生產、加工、
研發應用到銷售的整體產業鏈 

重塑竹產品形象，並導入新科技與設計應用，
增加竹產品多元性，落實綠色資材循環再利用 

因應國際碳中和趨勢，推動「以竹代鋼」、
「以竹代塑」，兼可活化山村經濟、促進就業
機會，踐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簡稱 SDGs） 

提升竹產業國際競爭力、使臺灣成為亞洲竹產
業代表 

115-120年 

預期目標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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